
 

 

证券代码：300090                 证券简称：盛运股份            公告编号：2012-017 

安徽盛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 

与关联人共同投资山东济宁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2010 年 12 月 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山东济

宁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的议案》。 

2010 年 12月 24日召开的 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本公司与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科通用”）

签署《增资协议》，中科通用和本公司分别以现金形式向山东济宁中科环保电力

有限公司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济宁中科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100万元，

中科通用、本公司将分别持有济宁中科 70%、30%的股权。 

●本公司关联董事王仕民先生在董事会上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该事项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不构成重要影响。 

●其他需要提示的重要事项：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该项投资已经本公司 2012年度第三届二十二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 

  

  一、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基本情况: 

1、安徽盛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755号文《关于核准安徽盛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的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3,200万股。本次公开发行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7.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544,000,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17,622,597.00 元，公司

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实行专款专用。  



 

2、超募资金使用及当前结存情况 

经公司 2010 年 7 月 20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其他与主

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中的 5,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经公司2010年12月8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

资金投资山东济宁、黑龙江伊春、安徽淮南垃圾发电项目的议案》，同意使用其

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中的 8,055.00万元投资上述三项目。目前公司实

际投入资金6,345万元。 

2011 年 1 月 7 日，公司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5,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

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经公司 2011年 1月 2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超募资金收购新疆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同意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

相关的营运资金中的 10,200 万元收购新疆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 60%的股

份。目前公司实际投入资金 10,090万元。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5,000.00万元永久性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5,000.00万元暂时性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 

2011 年 11 月 10 日，公司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5,000 万元募集资金

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经公司 2011年 11月 1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

关的营运资金中的 1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目前公司实际补充流动资金

10,000 万元。 

截止 2012 年 3 月 22 日，本公司超募资金专项账户及定期存单余额合计

8,272,597 元。 

3、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的超募资金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



 

及环保产业相关联的业务，在具体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最终确定前，公司对超募资

金的使用是本着成熟一个使用一个的原则确定。  

二、关联交易概述： 

1、2010 年 12 月 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

资山东济宁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的议案》，济宁中科环保电力项目投资总额暂

定为 36,000 万元人民币，最终以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的总投资为

准。注册资本暂为 10,800 万元人民币，为投资总额的 30%。其中，中科通

用先期以货币认缴出资额暂为 7,56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70%，本

公司以货币认缴出资额暂为 3,24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30%。双方

根据项目投资总额按股权比例投入项目资本金，出资具体金额待山东省发

改委核准总投资后确定。 

2、根据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鲁发能交【2011】1508 号《山东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关于济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核准的批复》的文件，本项目总投资

36,236 万元，项目资本金 12,1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33.4%，其中，北京中科通用

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8,470 万元，安徽盛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3,630

万元；其余资金申请银行贷款解决。 

    根据山东省发改委文件，本公司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390 万追加投资。 

3、本公司与中科通用 2012年 3月 22日签署《增资协议》，中科通用和本公

司分别以现金形式向山东济宁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济

宁中科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100万元，中科通用、本公司将分别持有济宁中

科 70%、30%的股权。 

4、本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2 日召开的第三届第二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对公司

拟用超募资金增资济宁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批准通

过该项议案。本公司关联董事王仕民先生在董事会上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5、本次交易事前已经过本公司独立董事的认可。本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独

立意见，认为董事会关于本次增资的议案，保荐机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公司用超募资金投资上述事项的明确意见。 

6、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安徽盛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公司与关联人达成的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或不超过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但根据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此次投资累

计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且累计十二个月不超过8,000万元人民

币，因此此次对外投资尚需召开2012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三、关联方介绍： 

1、关联关系： 

本公司董事、总经理王仕民先生在中科通用担任董事职务。 

2、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3号大恒科技大厦南座 9层 

法定代表人：金坚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垃圾焚烧及综合处理设备、烟气处理设备、污水处理设备、循

环流化床燃烧技术及设备、工业节能设备及动力设备、工业自动化控制工程技术

开发、技术服务、销售；工程承包；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

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中科通用目前由金坚、赣州湧金稀土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博融贸易有限公司、

安徽盛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彭胜文、重庆圆基新能源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北京蓝金立方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 37方共同出资设立的。 

本公司持有中科通用 11%的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与中科通用在 2012 年初至今的关联交易额（包括本

次交易）累计已经达到 390万元以上且占净资产 0.41%以上。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公司双方同意将济宁中科注册资本从人民币 108,000,000 元增至人民



 

币 121,000,000 元），即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3,000,000 元，由中科通用认缴

增资 9,100,000元；由本公司认缴 3,900,000 元。 

增资后甲方出资 8,470万元，占丙方注册资本的 70%，乙方出资 3,630万元，

占丙方注册资本的 30%。  

2、济宁中科应于本协议生效后 5 日内办理本协议所述的注册资本变更登记

手续。中科通用和本公司应就济宁中科办理上述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给予必要的协

助和配合。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此次增资济宁中科是根据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鲁发能交【2011】1508

号《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济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核准的批复》的文

件，本公司增资济宁中科可以进一步学习垃圾焚烧的运营管理、全套设备整体生

产、安装、调试经验，为公司由垃圾焚烧成套设备供应商向垃圾焚烧总承包商发

展奠定业绩基础；也有利于公司未来开发焚烧炉技术（包括炉排炉技术和硫化床

技术），同时投资垃圾发电项目，相当于 10-20 年控制一定区域的垃圾焚烧市场，

按目前的环保政策，未来 3-5 年垃圾焚烧发电的各项政府补贴越来越好，垃圾发

电项目将给公司带来更好的经济回报。因此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本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中小股东利益，也不会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及

经营成果造成负面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增资的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增资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方法合理，符合

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七、保荐机构意见 

太平洋证券认为，盛运股份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修

订）》等有关规定；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公司抓住市场机遇，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利益。因此，盛运股份本次超额募集资

金使用计划是合理、合规和必要的，太平洋证券同意盛运股份实施上述超募资金



 

使用计划及使用超募资金投资相关项目。 

八、备查文件： 

1、《济宁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增资意向书》 

2、《安徽盛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安徽盛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4、《太平洋证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的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盛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3月22日 


